
立法会十五题：启德新邮轮码头标书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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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马时亨今日（一月三十日）在立法

会会议上就单仲偕议员的提问的书面答复： 

 

问题： 

 

  政府正进行公开招标，在启德发展新邮轮码头。在评审标书方面，

标书的质素和标价分别占百分之七十（70%）和百分之三十（30%）。

此外，政府亦已邀请数人担任独立顾问，向投标评审委员会就特定范

畴提供竟见。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鉴于政府采用的《物料供应及采购规例》订明，若质素对招

标承投的服务或产品合约而言极为重要，技术评分和价格评分分别应

占三至四成（30%-40%）和六至七成（60%-70%）的比重，上述招标项

目中质素所占比重高达七成（70%）并大幅偏离该规例所订比重的原

因；自一九九七年至今，有何招标项目采用类似做法；及 

 

（二） 一九九七年至今是否有其它招标项目曾邀请个别人士担任独

立顾问向有关的投标评审委员会提供意见；若有，详情为何；若否，

上述的招标项目偏离一贯做法的原因？ 

 

答复： 

 

主席女士： 

 

  就单仲偕议员的提问，我的答复如下： 

 

（一） 政府在二零零七年十一月九日进行公开招标，在启德发展新

邮轮码头。在评审标书时，政府会采用质素和标价评审的相对比重为

百分之七十（70%）和百分之三十（30%）的评分制度。 

 

  根据政府《物料供应及采购规例》的指引，部门在厘定技术／质

素和标价评分的相对比重时，一般应采用分别为三至四成（30%-40%）

和六至七成（60%-70%）的比重。如有充分理据，部门亦可建议较高

的技术／质素评分比重。 

 

  政府的目标是发展一个国际级邮轮码头，具备先进和方便使用的

设施，及提供高效率和高质素的服务，以提升香港成为区内具领导地



位的邮轮中心。我们的重点不单是追求土地收益，而是要发展世界级

的邮轮码头，提供优质码头服务。政府认为现时的评分制度可以确保

质素及标价方面均得到充分的考虑。 

 

  自从政府在二零零六年十月宣布新邮轮码头项目的发展后，旅游

事务署一直积极与持份者沟通，包括国际及区内邮轮市场的主要参与

者、本港旅游业、相关行业商会和专业团体，征询他们对新邮轮码头

发展规范的意见。在沟通的过程中，响应者对建议的标价和质素的比

重并无异议。 

 

  自一九九七年至今，亦曾有其它采用类似现今新邮轮码头标书评

分比重的例子，如承投政府土地以发展尖沙咀前水警总部；承投政府

土地以发展马湾南部；承投为卫生署病理化验服务部供应硬件和软件

以推行化验室信息系统；及为政府供应及推行公共服务电子化计划

等。 

 

（二） 新邮轮码头的投标评审委员会的成员是由相关的政府政策局

及部门组成，并由旅游事务专员出任主席。政府已委聘独立邮轮专家

和工程专家，向评审委员会提供邮轮码头的营运和工程方面的意见。

廉政公署将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评审过程。我们亦已邀请独立顾问向

评审委员会就特定范畴提供意见。他们是立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

主席及立法会在二零零七年访问海外邮轮码头设施的海外职务访问

团副团长林健锋议员，和香港旅游发展局总干事刘镇汉先生。他们会

就旅游及市场推广方面向评审委员会提出意见。此外，我们亦已分别

邀请香港建筑师学会和香港工程师学会分别提名一位会员出任独立

顾问，在建筑和工程方面为评审委员会提供意见。这些顾问以个人名

义被委任，不需要代表个别机构或界别，可以确保他们的独立身分。 

 

  我们认为现行的安排既可确保评审过程公平公正，亦可吸纳各界

的意见。 

 

  我们在向业界咨询过程中，回应者亦支持这个安排。 

 

  我们在二零零三年公开招标发展尖沙咀前水警总部时，曾委任非

评分委员向当时的投标评审委员会提供意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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